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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掛廣告物材質 

布    料 

1.依規定需加印〞核准字號〞。 

2.並需至本所清潔隊繳費加蓋核准章方可懸掛。 

3.未依規定懸掛者，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並予以拆除。 

4.廣告旗幟內容需送本所審核後                    

 方可印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准字號： 

95年 月  日 

彰市清潔字第   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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